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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景观照明 建筑室外的照明灯具、室外景观等

采暖空调

用电

冷热源系统

冷源系统主要包括冷水机组、冷却泵和冷却塔；热源系

统包括电锅炉、采暖循环泵(对于热网通过板换供热的建

筑，仅包括板换二次泵；对于采用自备锅炉的，包括一、

二次泵)、补水泵和定乐泵

空调水系统 包括一次冷冻泵、二次冷冻泵、冷冻水加压泵等

空调风系统
包括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变风量末端、热回收机组和

有单独供电回路的风机盘管等

动力用电
电梯

包括货梯、客梯、消防梯、扶梯及其附属设备，如专用

空调等

水泵 包括给水泵、生活热水泵、排污泵、中水泵等

通风机 包括地下室通风机、车库通风机、厕所排风机等

特殊用电

信息机房 包括通信、网络和计算机设备和机房空调设备等

洗衣房 包括洗衣机、脱水机、烘干机和烫平机等

厨房
包括电炉、微波炉、冷柜、洗碗机、消毒柜、电蒸锅和

厨房送、排风机等

游泳池 包括采暖、空调、通风和水处理等设备

健身房 包括健身器械、空调和通风等

洁净室 包括净化空调、工艺设备等

其他 包括开水器、电热水器等建筑中所需的其他设备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计评价：查阅电气等相关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分项计量施工图。

运行评价：查阅电气等相关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分项计量竣工图、分项计量能耗

监测的数据记录，并现场核查。

5.1.4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得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的现行值规定。

【条文说明扩展】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

6.3.1 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宜符合表 6.3.1 的规定。

表 6.3.1 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起居室 100
≤6.0 ≤5.0

卧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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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150

厨房 100

卫生间 100

职工宿舍 100 ≤4.0 ≤3.5

车库 30 ≤2.0 ≤1.8

6.3.2 图书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2 的规定。

表 6.3.2 图书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一般阅览室、开放式阅览室 300 ≤9.0 ≤8.0

目录厅(室)、出纳室 300 ≤11.0 ≤10.0

多媒体阅览室 300 ≤9.0 ≤8.0

老年阅览室 500 ≤15.0 ≤13.5

6.3.3 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3 的规定。

表 6.3.3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普通办公室 300 ≤9.0 ≤8.0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500 ≤15.0 ≤13.5

会议室 300 ≤9.0 ≤8.0

服务大厅 300 ≤11.0 ≤10.0

6.3.4 商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4 的规定。当商店营业厅、高档商

店营业厅、专卖店营业厅需装设重点照明时，该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允许增加 5

W/m
2
。

表 6.3.4 商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一般商店营业厅 300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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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商店营业厅 500 ≤16.0 ≤14.5

一般超市营业厅 300 ≤11.0 ≤1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500 ≤17.0 ≤15.5

专卖店营业厅 300 ≤11.0 ≤10.0

仓储超市 300 ≤11.0 ≤10.0

6.3.5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5 的规定。

表 6.3.5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客房 —— ≤7.0 ≤6.0

中餐厅 200 ≤9.0 ≤8.0

西餐厅 150 ≤6.5 ≤5.5

多功能厅 300 ≤13.5 ≤12.0

客房层走廊 50 ≤4.0 ≤3.5

大堂 200 ≤9.0 ≤8.0

会议室 300 ≤9.0 ≤8.0

6.3.6 医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6 的规定。

表 6.3.6 医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治疗室、诊室 300 ≤9.0 ≤8.0

化验室 500 ≤15.0 ≤13.5

候诊室、挂号厅 200 ≤6.5 ≤5.5

病房 100 ≤5.0 ≤4.5

护士站 300 ≤9.0 ≤8.0

药房 500 ≤15.0 ≤13.5

走廊 100 ≤4.5 ≤4.0

6.3.7 教育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7 的规定。

表 6.3.7 教育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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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教室、阅览室 300 ≤9.0 ≤8.0

实验室 300 ≤9.0 ≤8.0

美术教室 500 ≤15.0 ≤13.5

多媒体教室 300 ≤9.0 ≤8.0

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500 ≤15.0 ≤13.5

学生宿舍 150 ≤5.0 ≤4.5

6.3.8 博览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美术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1 的规定；

2、科技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2 的规定；

3、博物馆建筑其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3 的规定。

表 6.3.8-1 美术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美术品售卖区 300 ≤9.0 ≤8.0

公共大厅 200 ≤9.0 ≤8.0

绘画展厅 100 ≤5.0 ≤4.5

雕塑展厅 150 ≤6.5 ≤5.5

表 6.3.8-2 科技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科普教室 300 ≤9.0 ≤8.0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纪念品售卖区 300 ≤9.0 ≤8.0

儿童乐园 300 ≤10.0 ≤8.0

公共大厅 200 ≤9.0 ≤8.0

常设展厅 200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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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8-3 博物馆建筑其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美术制作室 500 ≤15.0 ≤13.5

编目室 300 ≤9.0 ≤8.0

藏品库房 75 ≤4.0 ≤3.5

藏品提看室 150 ≤5.0 ≤4.5

6.3.9 会展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9 的规定。

表 6.3.9 会展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室、洽谈室 300 ≤9.0 ≤8.0

宴会厅、多功能厅 300 ≤13.5 ≤12.0

一般展厅 200 ≤9.0 ≤8.0

高档展厅 300 ≤13.5 ≤12.0

6.3.10 交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10 的规定。

表 6.3.10 交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候车(机、船)室
普通 150 ≤7.0 ≤6.0

高档 200 ≤9.0 ≤8.0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 200 ≤9.0 ≤8.0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200 ≤9.0 ≤8.0

地铁站厅
普通 100 ≤5.0 ≤4.5

高档 200 ≤9.0 ≤8.0

地铁进出站门厅
普通 150 ≤6.5 ≤5.5

高档 200 ≤9.0 ≤8.0

6.3.11 金融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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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1 金融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营业大厅 200 ≤9.0 ≤8.0

交易大厅 300 ≤13.5 ≤12.0

6.3.13 公共和工业建筑通用房间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不应大于表 6.3.13 规定的限

值，但爆炸危险场所不受此限。

表 6.3.13 公共和工业建筑通用房间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走廊
一般 50 ≤2.5 ≤2.0

高档 100 ≤4.0 ≤3.5

厕所
一般 75 ≤3.5 ≤3.0

高档 150 ≤6.0 ≤5.0

实验室
一般 300 ≤9.0 ≤8.0

精细 500 ≤15.0 ≤13.5

检验
一般 300 ≤9.0 ≤8.0

精细，有颜色要求 750 ≤23.0 ≤21.0

计量室、检验室 500 15.0 13.5

控制室
一般控制室 300 ≤9.0 ≤8.0

主控制室 500 ≤15.0 ≤13.5

电话站、网络中心、计算机站 500 ≤15.0 ≤13.5

动力站

风机房、空调机房 100 ≤4.0 ≤3.5

泵房 100 ≤4.0 ≤3.5

冷冻站 150 ≤6.0 ≤5.0

压缩空气站 150 ≤6.0 ≤5.0

锅炉房、煤气站的

操作层
100 ≤5.0 ≤4.5

仓库 大件库 50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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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件库 100 ≤4.0 ≤3.5

半成品库 150 ≤6.0 ≤5.0

精细件库 200 ≤7.0 ≤6.0

公共车库 50 ≤2.5 ≤2.0

车辆加油站 100 ≤5.0 ≤4.5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计评价：查阅电气施工图（需包含电气照明系统图、电气照明平面施工图）和设计

说明（需包含照明设计要求、照明设计标准、照明控制原则等）、建筑照明功率密度的计

算分析报告，审查照明密度功率值及其计算。

运行评价：查阅电气竣工图、灯具检测报告、建筑照明功率密度 LPD的计算分析报

告，审查照明密度功率值及其计算，并现场核查。

5.1.5 对于有空调通风采暖需求的建筑，如采用集中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

合理设置室外的机组、冷却塔、水泵等设备的位置；采用分体和单元式空调

的建筑，统一设置室内外机位置。在保证空调运行效率的情况下，减少噪声

对室内外环境的干扰。

【条文说明扩展】

对于有空调通风采暖需求的建筑，如采用集中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合理设置室外

的机组、冷却塔、水泵等设备的位置。

采用分体和单元式空调的建筑，合理设置室内外机的位置，便于安装施工，并注意空

调室外机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在保证空调运行效率的情况下，减少噪声对室内外环境的干扰。

地方标准《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43/003-2017中的具体内容如下：

3.1.6 建筑总平面设计及平面布置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的位置，缩短能源输送

距离。同一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机房宜位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3.2.12 采用分体式空调器时，空调器室外机的布置和安装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附录 B：空调器室外机位置和搁板的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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